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消債更字第550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鄭淑芬

上列聲請人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

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

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新臺幣（下同）12,000,000元

者，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

更生；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

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

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

理之調解；協商或調解成立者，債務人不得聲請更生或清

算。但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者，不在此

限，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42條

第1項、第151條第1項、第7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消債條例第

151條第7項但書所指「履行有困難」，是以債務人之收入，

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仍不

足以清償協商條件所定之數額，且該規定並未附加「不可預

見」之要件，亦即該事由並不以債務人「不可預見」為必

要。該規定情形，僅須於法院就更生或清算之聲請為裁判時

存在即可，不以協商成立後始發生者為限，並與債務人於協

商時能否預見無關。債務人於協商時縱未詳加思考、正確判

斷，或可預見將來履行可能有重大困難而仍冒然簽約成立協

商，亦不能據此即認其履行顯有重大困難係可歸責於債務人

（司法院民事廳消債條例法律問題研審小組民國98年第1期

民事業務研究會第22、24、26號意見可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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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積欠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總額約

為4,374,299元，為清理債務，依消債條例第151條規定，於

民國113年8月間與最大債權金融機構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渣打銀行）申請債務前置調解，惟聲請人現

任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每月薪資約54,787元，扣除每

月生活必要費用17,000元、聲請人之父母即訴外人鄭翼雄、

鄭黄玉雲、聲請人之子女即訴外人李○○、李○○之扶養費

用各7,500元、7,500元、17,000元、17,000元後，已無力負

擔任何還款方案，致調解不成立。又聲請人無擔保或無優先

權之債務未逾12,000,000元，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

或宣告破產，亦無依消債條例或破產法之規定而受刑之宣告

之情。為此，爰依消債條例規定聲請准依更生程序清理債務

等語。

三、聲請人提起本件更生聲請前，曾於112年10月26日與債權人

渣打銀行、臺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永豐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協商成

立，並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2年度司消債核字第5674號

裁定認定協商成立之債務清償方案，該清償方案為「聲請人

自112年11月10日起為首期繳款日，每月以11,832元，共分1

20期，年利率6.00%，以各參與協商之無擔保債權金融機構

之各債權金融比例清償其債務，至全部債務清償為止」等

節，業經本院調閱前開案件卷宗核閱屬實。則依上開說明，

聲請人曾與上述債權人協商成立，復向本院聲請更生，須符

合不可歸責於己致履行顯有重大困難之事由之要件，方為適

法。茲調查及判斷如下：

　㈠聲請人主張其任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平均每月薪資5

4,787元等語，有聲請人提出之111、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

類所得資料清單、勞保職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薪資明細

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77頁至第104頁）；此外，聲請人目

前未領取政府之津貼或補助，有本院依職權函詢之臺南市政

府社會局113年12月31日南市社身字第1132624213號函存卷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可考（見本院卷第249頁），復查無其他證據資料證明聲請

人尚有其主張收入以外之所得，是認聲請人每月收入應為5

4,787元，並以此金額作為償債能力之計算基礎。

　㈡按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

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受扶養者

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第1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

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消債條例第64條之2

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而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所公

告之臺南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4,230元之1.2倍計算之，

即為17,076元，故聲請人自陳每月必要生活費用17,000元，

應為可採。次按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

力者為限。前項無謀生能力之限制，於直系血親尊親屬，不

適用之，民法第1117條定有明文。經查，聲請人之父母即鄭

翼雄、鄭黄玉雲、聲請人之子女即李○○、李○○各為33、

50、101、104年生；鄭翼雄名下有房屋、土地各1筆，財產

總額為3,078,798元，112年度申報利息所得2,068元、每月

領取勞工保險老年年金8,298元、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5,4

37元；鄭黄玉雲、李○○、李○○名下均無財產、所得，鄭

黄玉雲每月領有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5,437元等情，有聲

請人提出之戶籍謄本、民事陳報狀、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3

年11月14日保國三字第11313092330號函、臺南市政府社會

局113年12月31日南市社身字第1132624213號函、本院依職

權查調之鄭翼雄、鄭黄玉雲、李○○、李○○111、112年度

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0

5頁至第107頁、第159頁至第189頁、第195頁至第196頁、第

231頁至第235頁、第249頁），應認鄭翼雄、鄭黄玉雲、李

○○、李○○均有受扶養之必要，且其等生活費標準，亦應

以上開最低生活費標準為限，而聲請人自陳與弟弟、妹妹共

同負擔鄭翼雄、鄭黄玉雲之生活費，聲請人每月撫養鄭翼

雄、鄭黄玉雲之費用，應各以1,114元、3,880元為上限【鄭

翼雄部分，計算式：(17,076元－8,298元－5,437元)÷3人＝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1,114元，元以下四捨五入；鄭黄玉雲部分，計算式：(17,0

76元－5,437元)÷3人＝3,880元】，聲請人與配偶共同負擔

李○○、李○○之生活費，聲請人每月撫養李○○、李○○

之費用，應以8,538元為上限【計算式：17,076元÷2人＝8,5

38元】，聲請人自陳每月支出父、母、李○○、李○○扶養

費用逾上開範圍部分，自不可採；是認聲請人每月必要生活

支出為39,070元【計算式：17,076元＋1,114元＋3,880元＋

8,500元＋8,500元＝39,070元】。

　㈢依此計算，聲請人每月所得54,787元，扣除每月必要生活支

出39,070元後，尚餘15,717元【計算式：54,787元－39,070

元＝15,717元】，足見聲請人顯有能力按期履行前述清償方

案，並維持基本生活開支，難認聲請人有何不可歸責於己致

履行顯有重大困難之事由。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前依消債條例第151條規定與上開金融機

構成立前置協商，然其不符合「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

行有困難」之要件，本件更生之聲請，核與消債條例第151

條第7項規定之要件不符，復無從補正，應駁回其更生之聲

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消債法庭法　官　王鍾湄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黃怡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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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消債更字第550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鄭淑芬
上列聲請人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新臺幣（下同）12,000,000元者，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更生；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協商或調解成立者，債務人不得聲請更生或清算。但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者，不在此限，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42條第1項、第151條第1項、第7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消債條例第151條第7項但書所指「履行有困難」，是以債務人之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仍不足以清償協商條件所定之數額，且該規定並未附加「不可預見」之要件，亦即該事由並不以債務人「不可預見」為必要。該規定情形，僅須於法院就更生或清算之聲請為裁判時存在即可，不以協商成立後始發生者為限，並與債務人於協商時能否預見無關。債務人於協商時縱未詳加思考、正確判斷，或可預見將來履行可能有重大困難而仍冒然簽約成立協商，亦不能據此即認其履行顯有重大困難係可歸責於債務人（司法院民事廳消債條例法律問題研審小組民國98年第1期民事業務研究會第22、24、26號意見可供參考）。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積欠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總額約為4,374,299元，為清理債務，依消債條例第151條規定，於民國113年8月間與最大債權金融機構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渣打銀行）申請債務前置調解，惟聲請人現任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每月薪資約54,787元，扣除每月生活必要費用17,000元、聲請人之父母即訴外人鄭翼雄、鄭黄玉雲、聲請人之子女即訴外人李○○、李○○之扶養費用各7,500元、7,500元、17,000元、17,000元後，已無力負擔任何還款方案，致調解不成立。又聲請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未逾12,000,000元，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亦無依消債條例或破產法之規定而受刑之宣告之情。為此，爰依消債條例規定聲請准依更生程序清理債務等語。
三、聲請人提起本件更生聲請前，曾於112年10月26日與債權人渣打銀行、臺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協商成立，並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2年度司消債核字第5674號裁定認定協商成立之債務清償方案，該清償方案為「聲請人自112年11月10日起為首期繳款日，每月以11,832元，共分120期，年利率6.00%，以各參與協商之無擔保債權金融機構之各債權金融比例清償其債務，至全部債務清償為止」等節，業經本院調閱前開案件卷宗核閱屬實。則依上開說明，聲請人曾與上述債權人協商成立，復向本院聲請更生，須符合不可歸責於己致履行顯有重大困難之事由之要件，方為適法。茲調查及判斷如下：
　㈠聲請人主張其任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平均每月薪資54,787元等語，有聲請人提出之111、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勞保職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薪資明細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77頁至第104頁）；此外，聲請人目前未領取政府之津貼或補助，有本院依職權函詢之臺南市政府社會局113年12月31日南市社身字第1132624213號函存卷可考（見本院卷第249頁），復查無其他證據資料證明聲請人尚有其主張收入以外之所得，是認聲請人每月收入應為54,787元，並以此金額作為償債能力之計算基礎。
　㈡按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第1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而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所公告之臺南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4,230元之1.2倍計算之，即為17,076元，故聲請人自陳每月必要生活費用17,000元，應為可採。次按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前項無謀生能力之限制，於直系血親尊親屬，不適用之，民法第1117條定有明文。經查，聲請人之父母即鄭翼雄、鄭黄玉雲、聲請人之子女即李○○、李○○各為33、50、101、104年生；鄭翼雄名下有房屋、土地各1筆，財產總額為3,078,798元，112年度申報利息所得2,068元、每月領取勞工保險老年年金8,298元、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5,437元；鄭黄玉雲、李○○、李○○名下均無財產、所得，鄭黄玉雲每月領有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5,437元等情，有聲請人提出之戶籍謄本、民事陳報狀、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3年11月14日保國三字第11313092330號函、臺南市政府社會局113年12月31日南市社身字第1132624213號函、本院依職權查調之鄭翼雄、鄭黄玉雲、李○○、李○○111、112年度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05頁至第107頁、第159頁至第189頁、第195頁至第196頁、第231頁至第235頁、第249頁），應認鄭翼雄、鄭黄玉雲、李○○、李○○均有受扶養之必要，且其等生活費標準，亦應以上開最低生活費標準為限，而聲請人自陳與弟弟、妹妹共同負擔鄭翼雄、鄭黄玉雲之生活費，聲請人每月撫養鄭翼雄、鄭黄玉雲之費用，應各以1,114元、3,880元為上限【鄭翼雄部分，計算式：(17,076元－8,298元－5,437元)÷3人＝1,114元，元以下四捨五入；鄭黄玉雲部分，計算式：(17,076元－5,437元)÷3人＝3,880元】，聲請人與配偶共同負擔李○○、李○○之生活費，聲請人每月撫養李○○、李○○之費用，應以8,538元為上限【計算式：17,076元÷2人＝8,538元】，聲請人自陳每月支出父、母、李○○、李○○扶養費用逾上開範圍部分，自不可採；是認聲請人每月必要生活支出為39,070元【計算式：17,076元＋1,114元＋3,880元＋8,500元＋8,500元＝39,070元】。
　㈢依此計算，聲請人每月所得54,787元，扣除每月必要生活支出39,070元後，尚餘15,717元【計算式：54,787元－39,070元＝15,717元】，足見聲請人顯有能力按期履行前述清償方案，並維持基本生活開支，難認聲請人有何不可歸責於己致履行顯有重大困難之事由。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前依消債條例第151條規定與上開金融機構成立前置協商，然其不符合「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之要件，本件更生之聲請，核與消債條例第151條第7項規定之要件不符，復無從補正，應駁回其更生之聲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消債法庭法　官　王鍾湄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黃怡惠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消債更字第550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鄭淑芬

上列聲請人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

    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

    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新臺幣（下同）12,000,000元者

    ，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更

    生；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

    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

    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

    調解；協商或調解成立者，債務人不得聲請更生或清算。但

    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者，不在此限，消費

    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42條第1項、第

    151條第1項、第7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消債條例第151條第7

    項但書所指「履行有困難」，是以債務人之收入，扣除自己

    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仍不足以清償

    協商條件所定之數額，且該規定並未附加「不可預見」之要

    件，亦即該事由並不以債務人「不可預見」為必要。該規定

    情形，僅須於法院就更生或清算之聲請為裁判時存在即可，

    不以協商成立後始發生者為限，並與債務人於協商時能否預

    見無關。債務人於協商時縱未詳加思考、正確判斷，或可預

    見將來履行可能有重大困難而仍冒然簽約成立協商，亦不能

    據此即認其履行顯有重大困難係可歸責於債務人（司法院民

    事廳消債條例法律問題研審小組民國98年第1期民事業務研

    究會第22、24、26號意見可供參考）。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積欠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總額約

    為4,374,299元，為清理債務，依消債條例第151條規定，於

    民國113年8月間與最大債權金融機構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渣打銀行）申請債務前置調解，惟聲請人現

    任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每月薪資約54,787元，扣除每月

    生活必要費用17,000元、聲請人之父母即訴外人鄭翼雄、鄭

    黄玉雲、聲請人之子女即訴外人李○○、李○○之扶養費用各7,

    500元、7,500元、17,000元、17,000元後，已無力負擔任何

    還款方案，致調解不成立。又聲請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

    務未逾12,000,000元，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

    破產，亦無依消債條例或破產法之規定而受刑之宣告之情。

    為此，爰依消債條例規定聲請准依更生程序清理債務等語。

三、聲請人提起本件更生聲請前，曾於112年10月26日與債權人

    渣打銀行、臺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永豐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協商成

    立，並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2年度司消債核字第5674號

    裁定認定協商成立之債務清償方案，該清償方案為「聲請人

    自112年11月10日起為首期繳款日，每月以11,832元，共分1

    20期，年利率6.00%，以各參與協商之無擔保債權金融機構

    之各債權金融比例清償其債務，至全部債務清償為止」等節

    ，業經本院調閱前開案件卷宗核閱屬實。則依上開說明，聲

    請人曾與上述債權人協商成立，復向本院聲請更生，須符合

    不可歸責於己致履行顯有重大困難之事由之要件，方為適法

    。茲調查及判斷如下：

　㈠聲請人主張其任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平均每月薪資54,78

    7元等語，有聲請人提出之111、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

    得資料清單、勞保職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薪資明細附卷

    可稽（見本院卷第77頁至第104頁）；此外，聲請人目前未

    領取政府之津貼或補助，有本院依職權函詢之臺南市政府社

    會局113年12月31日南市社身字第1132624213號函存卷可考

    （見本院卷第249頁），復查無其他證據資料證明聲請人尚

    有其主張收入以外之所得，是認聲請人每月收入應為54,787

    元，並以此金額作為償債能力之計算基礎。

　㈡按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

    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受扶養者之

    必要生活費用，準用第1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人

    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

    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而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所公告之

    臺南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4,230元之1.2倍計算之，即為1

    7,076元，故聲請人自陳每月必要生活費用17,000元，應為

    可採。次按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

    為限。前項無謀生能力之限制，於直系血親尊親屬，不適用

    之，民法第1117條定有明文。經查，聲請人之父母即鄭翼雄

    、鄭黄玉雲、聲請人之子女即李○○、李○○各為33、50、101

    、104年生；鄭翼雄名下有房屋、土地各1筆，財產總額為3,

    078,798元，112年度申報利息所得2,068元、每月領取勞工

    保險老年年金8,298元、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5,437元；鄭

    黄玉雲、李○○、李○○名下均無財產、所得，鄭黄玉雲每月領

    有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5,437元等情，有聲請人提出之戶

    籍謄本、民事陳報狀、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3年11月14日保

    國三字第11313092330號函、臺南市政府社會局113年12月31

    日南市社身字第1132624213號函、本院依職權查調之鄭翼雄

    、鄭黄玉雲、李○○、李○○111、112年度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

    得調件明細表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05頁至第107頁、第15

    9頁至第189頁、第195頁至第196頁、第231頁至第235頁、第

    249頁），應認鄭翼雄、鄭黄玉雲、李○○、李○○均有受扶養

    之必要，且其等生活費標準，亦應以上開最低生活費標準為

    限，而聲請人自陳與弟弟、妹妹共同負擔鄭翼雄、鄭黄玉雲

    之生活費，聲請人每月撫養鄭翼雄、鄭黄玉雲之費用，應各

    以1,114元、3,880元為上限【鄭翼雄部分，計算式：(17,07

    6元－8,298元－5,437元)÷3人＝1,114元，元以下四捨五入；鄭

    黄玉雲部分，計算式：(17,076元－5,437元)÷3人＝3,880元】

    ，聲請人與配偶共同負擔李○○、李○○之生活費，聲請人每月

    撫養李○○、李○○之費用，應以8,538元為上限【計算式：17,

    076元÷2人＝8,538元】，聲請人自陳每月支出父、母、李○○

    、李○○扶養費用逾上開範圍部分，自不可採；是認聲請人每

    月必要生活支出為39,070元【計算式：17,076元＋1,114元＋3

    ,880元＋8,500元＋8,500元＝39,070元】。

　㈢依此計算，聲請人每月所得54,787元，扣除每月必要生活支

    出39,070元後，尚餘15,717元【計算式：54,787元－39,070

    元＝15,717元】，足見聲請人顯有能力按期履行前述清償方

    案，並維持基本生活開支，難認聲請人有何不可歸責於己致

    履行顯有重大困難之事由。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前依消債條例第151條規定與上開金融機

    構成立前置協商，然其不符合「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

    行有困難」之要件，本件更生之聲請，核與消債條例第151

    條第7項規定之要件不符，復無從補正，應駁回其更生之聲

    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消債法庭法　官　王鍾湄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黃怡惠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消債更字第550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鄭淑芬

上列聲請人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新臺幣（下同）12,000,000元者，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更生；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協商或調解成立者，債務人不得聲請更生或清算。但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者，不在此限，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42條第1項、第151條第1項、第7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消債條例第151條第7項但書所指「履行有困難」，是以債務人之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仍不足以清償協商條件所定之數額，且該規定並未附加「不可預見」之要件，亦即該事由並不以債務人「不可預見」為必要。該規定情形，僅須於法院就更生或清算之聲請為裁判時存在即可，不以協商成立後始發生者為限，並與債務人於協商時能否預見無關。債務人於協商時縱未詳加思考、正確判斷，或可預見將來履行可能有重大困難而仍冒然簽約成立協商，亦不能據此即認其履行顯有重大困難係可歸責於債務人（司法院民事廳消債條例法律問題研審小組民國98年第1期民事業務研究會第22、24、26號意見可供參考）。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積欠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總額約為4,374,299元，為清理債務，依消債條例第151條規定，於民國113年8月間與最大債權金融機構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渣打銀行）申請債務前置調解，惟聲請人現任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每月薪資約54,787元，扣除每月生活必要費用17,000元、聲請人之父母即訴外人鄭翼雄、鄭黄玉雲、聲請人之子女即訴外人李○○、李○○之扶養費用各7,500元、7,500元、17,000元、17,000元後，已無力負擔任何還款方案，致調解不成立。又聲請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未逾12,000,000元，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亦無依消債條例或破產法之規定而受刑之宣告之情。為此，爰依消債條例規定聲請准依更生程序清理債務等語。

三、聲請人提起本件更生聲請前，曾於112年10月26日與債權人渣打銀行、臺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協商成立，並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2年度司消債核字第5674號裁定認定協商成立之債務清償方案，該清償方案為「聲請人自112年11月10日起為首期繳款日，每月以11,832元，共分120期，年利率6.00%，以各參與協商之無擔保債權金融機構之各債權金融比例清償其債務，至全部債務清償為止」等節，業經本院調閱前開案件卷宗核閱屬實。則依上開說明，聲請人曾與上述債權人協商成立，復向本院聲請更生，須符合不可歸責於己致履行顯有重大困難之事由之要件，方為適法。茲調查及判斷如下：

　㈠聲請人主張其任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平均每月薪資54,787元等語，有聲請人提出之111、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勞保職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薪資明細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77頁至第104頁）；此外，聲請人目前未領取政府之津貼或補助，有本院依職權函詢之臺南市政府社會局113年12月31日南市社身字第1132624213號函存卷可考（見本院卷第249頁），復查無其他證據資料證明聲請人尚有其主張收入以外之所得，是認聲請人每月收入應為54,787元，並以此金額作為償債能力之計算基礎。

　㈡按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第1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而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所公告之臺南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4,230元之1.2倍計算之，即為17,076元，故聲請人自陳每月必要生活費用17,000元，應為可採。次按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前項無謀生能力之限制，於直系血親尊親屬，不適用之，民法第1117條定有明文。經查，聲請人之父母即鄭翼雄、鄭黄玉雲、聲請人之子女即李○○、李○○各為33、50、101、104年生；鄭翼雄名下有房屋、土地各1筆，財產總額為3,078,798元，112年度申報利息所得2,068元、每月領取勞工保險老年年金8,298元、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5,437元；鄭黄玉雲、李○○、李○○名下均無財產、所得，鄭黄玉雲每月領有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5,437元等情，有聲請人提出之戶籍謄本、民事陳報狀、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3年11月14日保國三字第11313092330號函、臺南市政府社會局113年12月31日南市社身字第1132624213號函、本院依職權查調之鄭翼雄、鄭黄玉雲、李○○、李○○111、112年度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05頁至第107頁、第159頁至第189頁、第195頁至第196頁、第231頁至第235頁、第249頁），應認鄭翼雄、鄭黄玉雲、李○○、李○○均有受扶養之必要，且其等生活費標準，亦應以上開最低生活費標準為限，而聲請人自陳與弟弟、妹妹共同負擔鄭翼雄、鄭黄玉雲之生活費，聲請人每月撫養鄭翼雄、鄭黄玉雲之費用，應各以1,114元、3,880元為上限【鄭翼雄部分，計算式：(17,076元－8,298元－5,437元)÷3人＝1,114元，元以下四捨五入；鄭黄玉雲部分，計算式：(17,076元－5,437元)÷3人＝3,880元】，聲請人與配偶共同負擔李○○、李○○之生活費，聲請人每月撫養李○○、李○○之費用，應以8,538元為上限【計算式：17,076元÷2人＝8,538元】，聲請人自陳每月支出父、母、李○○、李○○扶養費用逾上開範圍部分，自不可採；是認聲請人每月必要生活支出為39,070元【計算式：17,076元＋1,114元＋3,880元＋8,500元＋8,500元＝39,070元】。

　㈢依此計算，聲請人每月所得54,787元，扣除每月必要生活支出39,070元後，尚餘15,717元【計算式：54,787元－39,070元＝15,717元】，足見聲請人顯有能力按期履行前述清償方案，並維持基本生活開支，難認聲請人有何不可歸責於己致履行顯有重大困難之事由。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前依消債條例第151條規定與上開金融機構成立前置協商，然其不符合「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之要件，本件更生之聲請，核與消債條例第151條第7項規定之要件不符，復無從補正，應駁回其更生之聲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消債法庭法　官　王鍾湄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黃怡惠





